
99年度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

會議紀錄

壹、時間：99 年 9 月 15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 30 分

貳、地點：本處簡報室

參、主席：梁組長又文 

肆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如附簽到名冊　　　　　　記錄：林維明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

陸、報告事項： 

第一案：有關 98 年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情形。

決    議：洽悉

第二案：有關本處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

組之增聘委員案。

決    議：本（99）年度已增聘委員 1 名，本小組共計 13 名委員，符合

內政部營建署建議應為奇數之意見。

第三案：98 年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檢討會議之結論

與建議案。

決    議：洽悉，相關議題並已列入本次會議討論事項。

柒、討論事項：

議題一：特設主管建築機關接受內政部營建署年度業務督導及列管案。

      決    議：1、內政部營建署業務督導改為每 5 年 1 次（下次受檢為 103

年），請本處及各分處配合辦理。

2、本（99）年度起，在非督導之年度，本處及各分處須將

各列管件數、新建勘檢、既有建築物改善及相關業務辦

理情形，每半年（當年 7 月、次年 1 月）申報。

議題二：對於新建或既有應改善之公共建築物採用專案管理模式，並

配合檢查期間頻率及實施日期案。

決    議：1、為建立加工出口區新建或既有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

設施之檢查制度，請本處及各分處依各園區建築物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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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組之檢查頻率，自行訂定自我檢查之期限（施行日

期），並於期限內各自檢查完畢，於該年度會議中報告。

                  2、對於加工出口區新建或既有應改善之公共建築物，須按

起始階段、執行階段及管理階段，分階段專案專卷建檔

管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3、加工出口區新建或既有公共建築物，由本處及各分處依

規定期限內自行檢查後，再請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委員

進行複查及勘檢。

     議題三：對於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之強化委員會功能案。

決    議：本處 95 年所訂之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

審查小組任務項目（如附件 1），經查符合內政部營建署建

議善用及強化委員會功能之意見。

議題四：對於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之資訊公開化案。

決     議：1、遵照內政部營建署之規定辦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2、專屬網站內容增加 1 項--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

設備檢視表。

                  3、專屬網頁設置請第一組（作業資訊科）協助設計版型，另

網頁相關資料（具共通性者）由第二組（建管地政科）提

供，各分處網頁資料（具個別專屬性者），由各分處自行

辦理。

議題五：辦理加工出口區新建及既有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與

設備進行勘檢工作案。

決   議：1、預定 99 年 10 月 15 日前函請審查小組委員進行勘檢楠梓、

高雄及屏東加工出口區，行程安排以 1天為原則。

                 2、台中加工出口區屬公共集會類之建築物請台中分處自行勘

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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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3、楠梓加工出口區警察分隊辦公室及高雄軟體園區服務中心

等公共建築物，經檢查不符合規定，應儘速提出改善對策

及改善期限，俾利於上述勘檢會議中討論。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

伍、散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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